
景德镇市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确保项 目顺利实施和资金使用安全，按照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城中村改造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是指国家开发 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提供的专项借款资金，专项借款严格限定用于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优先支持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第三条 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统借统还原则。专项借款以城市为单位借入、使用、 偿还，城市人民政府负统借统还责任。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共负还款主体责任，并指定合格的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的借款主体，负责督促借款主体及时足额偿还专项借款本息。
(二)专款专用原则。市、区人民政府对专项借款资金负有监督管理责任，与有关部门、借款主体/项目实施主体、借款银行等共同加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专项借款资金要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专项用于城中村改造项目。
第四条 专项借款资金使用范围为，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所发生的前期工作费用、征收补偿费用、安置住房建设费用及安置房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房票安置购房费用等。


第二章职责分工
第五条 市城中村改造专班是专项借款资金申报综合协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区做好城中村改造计划申报、项目改造方案、资金平衡方案。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督促资金合理使用。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承担专项借款使用监督和组织偿还责任，是项目实施及资金借入、使用、偿还的责任主体，确保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的项目如期完成，确保按期偿还借款资金。
第七条 市财政局配合指导借款主体及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做好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偿还计划，督促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统筹保障专项借款不发生偿债风险。
第八条   人民银行景德镇市分行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景德镇监管分局对接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等配套金融政策制定情况，会同住建部门制定资金监管政策。
第三章资金管理
第九条 借款主体负责统一向借款银行申请专项借款金额，签订专项借款合同。借款主体应在银行开立借款资金和还款资金专户，实行专户管理。
第十条 借款主体向借款银行提出专项借款项目发放申请，经借款银行审核同意后发放资金。借款主体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按期完成改造。
第十一条 资金支付由借款主体直接向借款银行申请办理。借款银行按照监管要求，以受托支付方式将资金支付给其交易对手，符合监管部门和借款银行自主支付要求的，可由借款主体办理自主支付。
第十二条 专项借款资金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发放、使用、归还、管理，严禁违规截留、挤占或挪用、调用。使用全流程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和检查，并按照要求进行规范整改。
第四章资金偿还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还款主体责任，并纳入相关考核。借款主体归集项目本身收入及其他还款资金，及时存入在借款银行开立的还款资金专户。城市人民政府督促各区人民政府及借款主体按期偿还专项借款本息。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建立动态还款机制，如需提前还款，借款主体向借款银行提出提前还款申请，经借款银行审批同意后提前还款。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有关部门、项目实施主体/借款主体、借款银行等共同加强资金使用全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封闭运行、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借款主体要建立借款项目使用台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上报专项借款使用情况。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17条 对截留、挤占和挪用等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行为， 以及因失职造成资金严重损失浪费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在追责工作中，涉及违纪或职务违法的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构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查处。
第七章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国家有新的规定要求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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